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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02民初759号
周珉：原告浙江新三圆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102号

杭州瑞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万寿亭农贸
市场张挺海水产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716号

范海英：本院受理韩世伟诉范海英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106
民初87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302号

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杭丰纸
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
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琳璐、徐秀萍、袁
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2302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22667
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年3月
21日），合计1022667元，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律师费32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
元；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韩祖全在杭
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1040万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琳璐、徐
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
对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14号

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汇城机
械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韩琳
璐、韩祖全、袁云仙、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徐秀萍、袁
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
0106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书。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34000
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年4月
7日），合计1034000元，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律师费32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
元；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方炳达在杭
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600万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韩琳璐、韩祖全、袁云仙、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徐
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
对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21号

袁正新、童宝女、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被告袁正新、童宝女、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
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
韩祖全、袁云仙、韩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
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3021号
民事判决书。袁正新、童宝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34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7
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年4月7日），合计1034000元，
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
计付；袁正新、童宝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律师费3200元、
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元；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对方炳达在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600万
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杭州杭
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琳璐、徐秀
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对
袁正新、童宝女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26号

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袁云仙、杭
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
公司、韩祖全、韩琳璐、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徐秀
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7）浙0106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书。袁云仙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34000元
（按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年4月7
日），合计1034000元，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袁云仙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律师费32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元；杭州市西
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韩祖全在杭州杭丰纸业
有限公司1040万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
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韩琳璐、杭州杭丰纸业有限
公司、徐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
元、郑乃兴对袁云仙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29号

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韩琳璐、杭
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
公司、韩祖全、袁云仙、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徐秀
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7）浙0106民初3029号民事判决书。韩琳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34000元
（按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年4月7
日），合计1034000元，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韩琳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律师费32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元；杭州市西
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韩祖全在杭州杭丰纸业
有限公司1040万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
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杭州杭丰纸业有限
公司、徐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
元、郑乃兴对韩琳璐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31号

韩琳璐、袁正玉、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韩庆伟、翁郑
凤、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区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韩
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胡银洁、韩祖元、
郑乃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7）浙0106民初3031号民事判决书。韩庆伟、
翁郑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市西湖区
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利息
34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计算至2017
年4月7日），合计1034000元，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
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样标准另行计付；韩庆伟、翁郑凤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律师费3200元、财产保全担保保费1100
元；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徐秀萍在杭
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360万元股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西湖
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
祖全、袁云仙、韩琳璐、徐秀萍、袁正玉、袁哲冉、方炳达、
胡银洁、韩祖元、郑乃兴对韩庆伟、翁郑凤上述第一项、
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628号

邬春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法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与你离婚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2）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221号

叶元祺、金小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房产地开
发有限公司诉被告石国强、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5221号裁定书。裁定主要内容如下：驳回浙
江大华房产地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001号

蔡国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莱茵达电竞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诉被告单玉龙、你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6001号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驳回
浙江莱茵达电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107）浙0191民初3336号

叶昌克：本院受理原告周中良诉被告叶昌
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107）浙 0191 民初 333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659号

杭州耀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应其诉被告杭州耀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单位
三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6号

戚文荣、浙江华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吴文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3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161-22166号

吴阶清：本院受理原告宋振华诉被告吴阶清、徐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7月26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斯比特公司）100%出资股东瑞安市亿通
电器有限公司因破产清算程序需要，现决定
解散斯比特公司并依法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
工作。

请斯比特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清算组通
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人
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

证明材料。债权申报地址：温州道盛会计师
事务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 号
同人恒玖大厦 1503 室）；联系人：叶文潘
（13868872611）。斯比特公司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及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景宁斯比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4月27日

清算公告

浙江齐家水泥有限公司、海盐齐家混凝土有限公司、浙江齐家科贸有限公司、海盐县齐家
红砖有限公司、海盐婧铖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家五企业）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海盐县人
民法院于2018年2月6日作出了（2018）浙0424破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齐家五企业
的重整申请，并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8）浙0424破（2-6）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凯信律师事
务所担任齐家五企业的管理人。

由于浙江齐家水泥有限公司、海盐县齐家红砖有限公司、浙江齐家科贸有限公司公章、法
人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合同章的持有人至今拒不向管理人移交上述印章，现管理人对上述
印章予以公告作废。

浙江齐家水泥有限公司、海盐齐家混凝土有限公司
浙江齐家科贸有限公司、海盐县齐家红砖有限公司

海盐婧铖运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4月27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剑锋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剑锋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徐剑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剑锋联合公告通知借
款人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剑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

剑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徐剑锋
2018 年4月27日

单位：元

联系电话：徐先生18957026109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徐剑锋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

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7-10-31

本金

43,000,000.00

欠息

11,203,923.85

保证人

徐有金、徐爱贞

抵押情况
浙江完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商用房地产，坐落于衢州市衢江区东迹大道310号，房屋所有权证号衢房权证
衢江字第20111356号，面积6838.4平方米，用途为综合，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衢江区国用2001第05905号，土地
面积10977平方米，土地性质为综合出让

原债权借款协议

33010120140007258、33010120140041681、33010120140042073、
33010120140042325、33010120140042693、33010120140044057

慈溪市旺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在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中，存

在下列违法行为：
未按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
令第423号）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责令你单位于2018年5月3日前按照以下要求改正：足额支付
慈溪市旺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唐仕明、毛国维、汤金祥等21人

工资，详细工资明细见附件清单。
你单位应认真改正上诉问题，并于2018年5月4日前把改正情

况和相关凭证以书面形式报送慈溪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328办公室
地址：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99号

逾期支付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
一条规定，我局将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联系人：张浙琦 姚国宏
电话：0574-63938320 0574-63938091

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4月27日

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慈人社询通字〔2018〕13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计

姓名

汤金祥

唐仕明

毛国维

周才惠

徐鹏飞

金光

方辉

徐百达

王龙秀

王龙方

沈华

郑康生

朱发照

房翠云

胡明文

徐国胜

王新华

王国飞

周华杰

岑建能

岑国杰

身份证号

362325198908261918

330222197205033219

33022219650310645x

33022219640328315x

330222197406223130

330228197801213017

330282198209032811

330222196808183157

342823195612163120

342823196003133315

360428198601291613

362322198709177597

362301198107044517

340823197310043144

511027197510190979

340823197010043118

340823198012083134

340823197711243139

33028219840721283X

330222197003153174

33028219821208281X

电话号码

18758815091

15867238081

13429219705

15867485549

13484269992

13655786081

13777167757

13777167757

13968271347

13056796105

15058013995

15757875317

13777247740

13958277933

15990220351

13008905146

15888081208

13865129729

15990263933

15957867075

13586640056

所欠时间

2017年10月

2017年4月至10月

2017年9月至10月

2017年8月至10月

2017年6月至8月

2017年9月至11月

2017年4月至9月

2017年4月至9月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

2017年7月至11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1月

2017年8月至10月

2017年8月至10月

2017年8月至10月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

2017年10月至11月

2017年10月至11月

2017年10月至11月

所欠金额

3500元

29675元

6550元

7040元

5150元

8000元

11250元

5500元

3520元

8140元

6960元

4800元

2400元

5000元

5000元

4800元

3740元

3300元

7000元

12375元

6000元

149700元

已付金额

3260元

6040元

3000元

4600元

4500元

2000元

4000元

2000元

29400元

剩余所欠金额

3500元

29675元

3290元

1000元

2150元

3400元

11250元

1000元

3520元

8140元

6960元

4800元

2400元

5000元

5000元

4800元

3740元

3300元

5000元

8375元

4000元

120300元

附：慈溪市旺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涉嫌拖欠职工的工资清单

王宝花：
2018年4月9日转让方余有月与受让方

余有爱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余有月持有
的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巍商初
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书所判决的全部债权
转让给余有爱所有，债权金额为本金203900
元，23683元已还，余下180217元债权金额，
利息自2015年5月15日起按月利率20‰计
算至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止，转让给受让
方余有爱所有。

请你收到此通知书后，向受让方余有爱
履行相关债务。

特此通知！
余有月
余有爱

2018年4月27日

通 知 书

本报 2018 年 4 月 19 日第 12 版刊登的
落款为“建德市民政局”的寻亲公告中，该
女婴的出生日期应为“2016 年12 月2日”，
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